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县级权限）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县级权限）

请用闽政通 app扫描二维码

受理单位 福州市仓山区民政局

法定时限 受理后 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即办

承诺时限

说明
材料齐全，当场办理。

受理条件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包括变更登记名称、住所、宗旨和业务范围、法定

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开办资金、业务主管单位）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经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拟变更的名称应当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

定》。拟变更的住所须有产权证明或一年期以上的使用权证明。拟变更的宗旨

和业务范围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拟变更的开办资金应当与实有资金

相一致，验资报告应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验资资格的机构出具。因变更登

记需要更换印章的，须将原印章交回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材料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备注:原件份数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备注:原件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修改后章程

备注:原件 1份；附修改章程说明，有业务主管单位需业务主管单位盖章，直

接登记的无需盖章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备注: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



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原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不再担任的文件

备注:原件份数一份。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

（无法调用到电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担任的文件

备注: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

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理

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料。 要

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8.经办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备注:原件份数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备注:原件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修改后章程

备注:原件 1份；附修改章程说明，有业务主管单位需业务主管单位盖章，直

接登记的无需盖章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备注: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

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理

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料。 要

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7.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8.经办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备注:原件份数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备注: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

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理

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料。 要

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经办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6.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模板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备注:原件份数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备注: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

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理

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料。 要

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新办公场所使用权材料

备注: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

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经办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民办非企业单位活动资金变更登记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备注:原件份数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备注:原件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修改后章程

备注:原件 1份；附修改章程说明，有业务主管单位需业务主管单位盖章，直

接登记的无需盖章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备注: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无法调用到电



子证照的除外）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理

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料。 要

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验资报告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7.经办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办理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一窗受理人员 当场

决定（含制证与送达） 决定 郑菁 当场

办公时间

和地址

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 :30-5   :30（法定节假日除外，服

务时间全年统一）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闽江大道 236-2 号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

审批 30-34 号窗口

乘车路线

公交车路线：;路线一:乘坐 79 路、121 路、43 路、313 路、152 路、167 路、

42 路、85 路、192 路、建新站下车步行 556 米到达。;路线二:乘坐 313 路、

152 路、地铁接驳 8号专线、167 路、121 路、85 路、200 路、79 路、43 路燎

原站下车步行 704 米到达。;路线三:乘坐 313 路、167 路、43 路、5路、地铁

接驳 8号专线、121 路金山体育场站下车步行 732 米到达。;路线四:乘坐 190

路、200 路、5路、地铁接驳 8号专线、79 路公交车到凤冈路站下车步行 112

米到达。

联系电话 0591-88366950

投诉电话 0591-12345;0591-88366961;0591-63117792

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型 即办件

办理条件

依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18号 1999
年 12月 28日） 第一条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

同方式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和民办非企业

单位（个体）三种。个人出资且担任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的，可申请办理民

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登记；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伙举办的，可申请办理民办非



企业单位（合伙）登记；两人或两人以上举办且具备法人条件的，可申请办理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举

办的或由上述组织与个人共同举办的，应当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

记。第三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审核登

记的程序是受理、审查、核准、发证、公告。（一）受理。申请登记的举办者

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和填报的登记申请表齐全、有效后，方可受理。（二）审

查。审查提交的文件、证件和填报的登记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并

核实有关登记事项和条件。（三）核准。经审查和核实后，作出准予登记或者

不予登记的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请登记的单位或个人。（四）发证。对核准登

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分别颁发有关证书，并办理领证签字手续。（五）公

告。对核准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由登记管理机关发布公告。第四条 举办

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如

民办幼儿园，民办小学、中学、学校、学院、大学，民办专修（进修）学院或

学校，民办培训（补习）学校或中心等；（二）卫生事业，如民办门诊部

（所）、医院，民办健康、保健、卫生、疗养院（所）等；（三）文化事业，

如民办艺术表演团体、文化馆（活动中心）、图书馆（室）、博物馆（院）、

美术馆、画院、名人纪念馆、收藏馆、艺术研究院（所）等； （四）科技

事业，如民办科学研究院（所、中心），民办科技传播或普及中心、科技服务

中心、技术评估所（中心）等；（五）体育事业，如民办体育俱乐部，民办体

育场、馆、院、社、学校等；（六）劳动事业，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中心，民

办职业介绍所等；（七）民政事业，如民办福利院、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公

寓，民办婚姻介绍所，民办社区服务中心（站）等；（八）社会中介服务业，

如民办评估咨询服务中心（所），民办信息咨询调查中心（所），民办人才交

流中心等；（九）法律服务业；（十）其他。第五条 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

位，应当具备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条件。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必须符合国务

院民政部门制订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必

须拥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且其合法财产中的非国有资产份额不

得低于总财产的三分之二。开办资金必须达到本行（事）业所规定的最低限

额。第七条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举办者应当提交条例第九条规定的

文件。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申请书应当包括：举办者单位名称或申请人姓

名；拟任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基本情况；住所情况；开办资金情况；申

请登记理由等。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应当包括对举办者章程草案、资金

情况（特别是资产的非国有性）、拟任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基本情况、从

业人员资格、场所设备、组织机构等内容的审查结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活动

场所须有产权证明或一年期以上的使用权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验资报告应

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验资资格的机构出具。拟任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

的基本情况应当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目前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有否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个人简历等。拟任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

身份证明为身份证的复印件，登记管理机关认为必要时可验证身份证原件。对

合伙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拟任单位负责人指所有合伙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章程草案应当符合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合伙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章程可为其



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应当包括条例第十条第一、二、三、五、六、七、八项的

内容。民办非企业单位须在其章程草案或合伙协议中载明该单位的盈利不得分

配，解体时财产不得私分。 第七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为：名

称、住所、宗旨和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单位负责人、开办资金、业务主

管单位。住所是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办公场所，须按所在市、县、乡（镇）及

街道门牌号码的详细地址登记。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

定。开办资金应当与实有资金相一致。业务主管单位应登记其全称。第八条

经审核准予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书面通知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根据其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别发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登记证

书》。对不予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书面通知申请单位或个人。 民办

非企业单位可凭据登记证书依照有关规定办理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刻制

印章、开立银行帐户，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第九条 按照条例第十

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简化登记手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办理登记时，应向

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登记申请书；（二）章程草案；（三）拟

任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四）业务主管单位出具

的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第十条 条例施行前已经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

依照条例及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申请登记。已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编制部门或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办理补办登记手续，还应向登记管理

机关提交编制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准予注销的证明文件。第十一条 民办

非企业单位根据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申请变更登记事项时，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

交下列文件：（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

书。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理由，并附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纪

要，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

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二）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

件；（三）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第十二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住所、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开办资金、业务主管单位发生变

更的，除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文件外，还须分别提交下

列材料：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变更后的业务范围；变更后法定

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本办法第六条第六款涉及的其他材料；变

更后的验资报告；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承担业务主管的文件。第十三条 登记

管理机关核准变更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交回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

副本，由登记管理机关换发新的登记证书。第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

程或合伙协议的，应当报原登记管理机关核准。报请核准时，应提交下列文

件：（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核准申请书；（二）业

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三）章程或合伙协议的修改说明及修改后的章

程或合伙协议；（四）有关的文件材料。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业务

主管单位，须在原业务主管单位出具不再担任业务主管的文件之日起 90日内

找到新的业务主管单位，并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在登记管理机关作

出准予变更登记决定之前，原业务主管单位应继续履行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监

督管理职责。第十六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在收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变更登记



的全部有效文件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变更或不准予变更的决定，并书面

通知民办非企业单位。第十七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申

请注销登记：（一）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二）不再具备条例第八条规

定条件的；（三）宗旨发生根本变化的；（四）由于其他变更原因，出现与原

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不一致的；（五）作为分立母体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因分

立而解散的；（六）作为合并源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因合并而解散的；（七）民

办非企业单位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担当其业务主管单位，且在 90日内找不到

新的业务主管单位的；（八）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认为

需要注销的；（九）其他原因需要解散的。属于本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情

形，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原业务主管单位须继续履行职责，至民办非企业单位完

成注销登记。第十八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注销登

记时，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

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署

的，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二）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三）清算组织提出的清算报告；（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

本）；（五）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印章和财务凭证；（六）登记管理机关认为需

要提交的其他文件。第十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在收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注

销登记的全部有效文件之日后，在法定期限内准予注销或不准予注销的决定，

并书面通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准予注销登记的，应发给民办非企

业单位注销证明文件。第二十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公告分为成立登记公

告、注销登记公告和变更登记公告。登记管理机关发布的公告须刊登在公开发

行的、发行范围覆盖同级政府所辖行政区域的报刊上。第二十一条 成立登记

公告的内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开办资金、宗旨和

业务范围、业务主管单位、登记时间、登记证号。第二十二条 变更登记公告

的内容除变更事项外，还应包括名称、登记证号、变更时间。第二十三条 注

销登记公告的内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登记证号、业

务主管单位、注销时间。第二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分为正本和副

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正本应当悬挂

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的醒目位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的有效期为

4年。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遗失的，应当及时在公开发行的报

刊上声明作废，并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补发证书手续。第二十六条 民办

非企业单位申请补发登记证书，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补

发登记证书申请书；（二）在报刊上刊登的原登记证书作废的声明。第二十九

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八条

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

同意； （二）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 （三）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

应的从业人员； （四）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 （五）有必要的

场所。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的规定，不得冠以"中
国"、"全国"、"中华"等字样。 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

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

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３０日



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十条 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

定。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

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

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

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予以认

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理由。有特殊

情况需要延长登记或者认定期限的，报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

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十二条 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

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

资格。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

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的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

行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

位）。 法律、行政法规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同级业务主管单位审

查同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

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

起３０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特殊环节 无

事项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 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 1次


